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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複選鑑定通過名單公告 

複選綜合研判通過名單，共 42名。(依鑑定證號碼順序排列)                                         

序號 鑑定證號碼 序號 鑑定證號碼 序號 鑑定證號碼 

1 1130008 15 1130161 29 1130349 

2 1130023 16 1130178 30 1130359 

3 1130025 17 1130185 31 1130364 

4 1130033 18 1130190 32 1130389 

5 1130038 19 1130227 33 1130394 

6 1130062 20 1130252 34 1130397 

7 1130087 21 1130278 35 1130398 

8 1130092 22 1130286 36 1130403 

9 1130097 23 1130302 37 1130414 

10 1130105 24 1130305 38 1130416 

11 1130106 25 1130319 39 1130425 

12 1130116 26 1130337 40 1130430 

13 1130135 27 1130342 41 1130435 

14 1130153 28 1130344 42 1130436 

注意事項： 

一、複選成績複查：請填妥「複查申請表」（簡章附件九）並於 113年 4月 24日(星期三) 9：00

至 11：00向青溪國小輔導室申請複查，並繳交複查費(新臺幣 100元)及回郵掛號信封 1個(

寫明學生姓名、郵遞區號及住址）。  

二、鑑定通過申請安置分散式資優資源班者，請持複選鑑定證、複選結果通知書及安置申請書(簡

章附件十)於 113年 4月 30日(星期二)前 9：00至 16：00向各安置學校(青溪國小、同德國

小或山豐國小)辦理報到手續，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安置學校就讀，並請於 113年 7月 10

日前至各校完成轉學手續；逾時或未完成轉學手續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三、鑑定通過申請接受資優教育方案服務、僅核發複選結果通知書(通過資格證明)或放棄安置者，

請持複選鑑定證(影本)、複選結果通知書(影本)及安置申請書(簡章附件十)於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前寄(繳)回青溪國小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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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對於鑑定結果不服者，應於鑑定結果公告之次日起 20日內（含

例假日），填具「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申復書」，以限時掛號郵寄或親送至「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收」（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14樓），信封上註明「申復書

」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申復書請至桃園特殊教育資源網-特教業務單位-桃園市

特殊教育科-表單下載區下載）。 

 

 

 

 

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小組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2 日 


